
- 2 -

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毕业生就业信息统计核查办法

根据教育部、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毕业生

就业数据核查及报送等有关要求，为提升我校就业工作质量和水

平，更好做好学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及核查工作，确保就业数

据信息真实有效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建立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核查责任制

学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及核查工作实行“班级自查、学院

复查、学校核查”的三级工作责任制。各毕业班辅导员负责本班

毕业生就业数据的收集、整理、更新、自查等工作；学院负责本

学院毕业生就业信息的统计、核查、填报工作；大学生就业指导

中心负责全校的就业数据复核和上报。

（一）班级自查

责任人：各毕业班辅导员

工作职责：

1.主动和毕业生保持联系，通过面谈、电话、QQ、微信等方

式，准确掌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，及时更新、填报毕业生就业数

据。

2.加强对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的跟踪和指导，及时更新就业

数据。

3.组织毕业生登陆“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”登记及



- 3 -

确认就业状态。

4.每周五更新及维护“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”毕业

生就业信息。

5.做好学生就业协议、劳动合同、灵活就业证明等就业材料

的留存工作，留存时间不少于三年。

（二）学院复查

责任人：各学院党、政负责人

工作职责：

1.每月对已在“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” 及“全国

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”登记的就业信息进行核查。

2.在学校锁定就业方案前，要安排专人对已上报的就业信息

进行二次核查，确认毕业生是否在岗或更换工作单位，及时更新

就业信息。并将核查情况形成核查报告，报就业指导中心。

（三）校级核查

责任人：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

工作职责：

1.每年从 3 月份开始，不间断抽查复核各学院就业信息，复

查情况及时反馈到各学院。

2.及时维护更新“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”和“全国

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”毕业生数据信息。

3.每年 3 月至毕业生就业方案锁定，每月通报一次毕业生就

业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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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执行教育部“四不准”规定

加强就业工作规范管理，严格落实就业签约“四不准”要求，

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，不准将毕业证书发放

与签约挂钩，不准以各种理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协议，不准将

顶岗实习、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。

如出现违背“四不准”及虚假就业的情况，将严肃追究相关

责任人的责任。

三、附则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由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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